征求意见稿

新丰县征地留用地安置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征地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征地留用地安置政策，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根据《广东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管理办法（试行）》（粤府办〔2009〕41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安置管理工作的意见》（粤府办〔2016〕30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高效开发利用的通知》（粤自然资规字〔2020〕4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征地留用地（下称留用地），是指国家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后，按照实际征收土地面积（不包含征收后用于安置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面积，下同）一定比例，作为征地安置另行安排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于发展生产的建设用地。

　　第三条  留用地应当以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名义进行登记，严禁将留用地分配给个人。

第四条  各镇（街）政府（办事处）负责本辖区内的征地留用地安置工作。

县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财政等部门以及各镇（街）政府（办事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留用地安置的监督和管理。

　　第五条  留用地可以采取折算货币补偿、置换物业和安排实物留用地等方式落实。

　　鼓励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选择采取折算货币补偿或置换物业的方式落实留用地。

　　第六条  留用地应当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建设用地，严格按照规划用途开发利用。

　　第七条  按照以下标准安排留用地、折算货币补偿和置换物业：

　　（一）选择国有建设用地作为留用地安置的，按实际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面积的10%安排。

　　（二）选择集体建设用地作为留用地安置的，按实际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面积的12%安排。
　　（三）选择以折算货币补偿安置的，按实际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面积的12%安排，具体按报市政府批准实施的标准执行；

　　（四）选择以置换物业安置的，以折算货币补偿金额的1.2倍置换物业。

留用地面积为规划确定的计算指标用地面积，具体由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根据城乡规划和留用地安置的位置、用途、净用地比例、容积率、周边配套设施完善程度等情况确定；留用地安置面积为规划建设用地面积，包含道路、绿化等公共配套用地面积。

征收土地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公益事业、拆迁安置、旧村改造等建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按低于10%的比例安排留用地或不安排留用地的，由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粤府令第189号）及其组织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表决通过并出具书面意见后，可按实际情况确定留用地安置比例或不安排留用地。 

　　第八条  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被征地所在镇（街）政府（办事处）与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协商确定留用地选址后，向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材料，由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县政府批准。

　　第九条  属于以下情形的，可不安排留用地，对留用地采取折算货币补偿：

　　（一）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选择折算货币补偿而放弃留用地安置的；

　　（二）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属土地范围内，没有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可供选址安排作为留用地的；

　　（三）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的留用地选址方案不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安排，经充分协商后仍不能达成一致的。

第十条 被征收土地用于基础设施及特殊用地的，原则上不安排留用地，不折算货币补偿，也不置换物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用地项目：

（一）线形工程（包括普通公路、高速公路、铁路、河道整治等）；

（二）公共基础设施（包括但不限于城市污水处理、垃圾处理、供水、排水、供电、供气、消防、通信、广场、绿化、公园等）；

（三）交通、能源、水利设施（包括但不限于城镇道路、桥梁、机场、港口、码头、铁路和汽车站场等）；

（四）特殊用地（包括军事、监教场所、宗教、殡葬、风景名胜设施等）；

（五）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规定的其他用地。  

第十一条 属于以下情形的，不安排留用地，不折算货币补偿，也不置换物业：

　　（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属集体土地范围内征地作为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留用地的；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将集体所有性质的留用地征收为国有土地的；

　　（三）征收土地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益事业、拆迁安置、旧村改造等建设，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表决通过不安排留用地、不折算货币补偿、也不置换物业并且出具书面意见的；

（四）其他不符合国家、省、市留用地安排政策规定的。

　　第十二条  留用地通过置换物业方式安置的，应当由县土地储备中心与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协商签订留用地置换物业协议，约定置换物业面积、位置、用途、交付时间、交付标准、物业返租等内容。

　　置换的物业应当是有合法产权的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物业，所置换的物业应当登记在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下。

　　用于置换的物业建设及筹集成本、不动产登记费用纳入征地成本，由用地单位承担。

　　县政府应当与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计算、结清留用地与所置换物业价值的差价。

　　第十三条 积极拓宽留用地置换物业的来源，可供置换的物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物业：

　　（一）被征收土地范围内建设的物业；

　　（二）留用地集中安置区内建设的物业；

　　（三）经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依法公开出让国有留用地使用权后，由土地受让企业配建的物业；

　　（四）政府供应其他土地配建的物业；

　　（五）政府筹集的其他物业。

　　第十四条  积极推进留用地置换物业集中安置区建设，按照“统一规划，集中安置”的原则，根据产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以及留用地安置需要，设立留用地置换物业集中安置区，对留用地置换物业进行集中安置，提高留用地置换物业集中发展效益。

　　第十五条  对有长期稳定收入的项目用地，在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用地单位自愿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可以以留用地入股，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稳定收入。

　　第十六条 留用地折算货币、置换物业及开发建设返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货币补偿款、物业、股权、分红等相关收益，均应当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登记在其名下，作为农村集体资产进行统一经营管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行决定用于发展集体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或改善人居环境及教育、养老、医疗保障服务水平等，并由县农业农村及农村财务主管部门、镇（街）政府（办事处）对收益使用情况进行监管。

  　 第十七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依法批准并实施征地、政府承诺或者征地协议约定安排留用地且符合征地时留用地安排政策规定，但尚未落实的，在尊重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意愿的前提下，可以按照本办法执行。

本办法施行后依法批准并实施征地，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八条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项目建设征地，按照国家《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附件1、广东省韶关市新丰县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折算货币补偿标准分析报告（征求意见稿）

2、 新丰县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折算货币补偿标准与级别图（征求意见稿）



